
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處理流程（依人員身分別）114.○.○修正（114年4月22日起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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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保相關人員疑似有教保條例第33條第1項、幼照法第30條第1項行為
之處理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體罰、霸凌、性騷擾、不當管教或其他對幼兒之身心暴力或不當對待之行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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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檢舉人是否受理

學校相關委員會所作決

議報主管機關核准（提
認定委員會審議）

審查小組組成調查小組，應於組成後
30日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予延
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30日。

114.○.○修正



教保相關人員涉及非屬教保條例第33條第1項、幼照法第30條第1項行為
事件之處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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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受理(調查處理辦法第9條)

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24小時內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
(通報辦法第8條)

1.由審查小組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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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審查小組得直接派員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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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職者復職補薪

調查期間，主管機關應通知教保服務
機構就該人員予以暫時停聘、停職、
停止契約執行或停止運用關係

主管機關於3日內至全國
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資料庫
登載通報資料，並檢附處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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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調查處理辦法第13、14條)

提送認定委員會或學校相關委員會審議
（調查處理辦法第14條、20、21條）

行為人為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
之教師，學校應於相關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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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後（提認定委員會審議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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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涉及判決或其他機關裁罰處分之
違法情形，由審查小組進行調查並

製作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
(調查處理辦法第13、14條)

行為人為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
師，主管機關應函知學校相關委員
會調查及審議，學校相關委員會認
審查小組調查已臻明確，得將其納

入調查報告

審查小組組成調查小組，應於組成後
30日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予延
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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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認定委員會(或校事會議、性平會)教保相關人員疑似違法事件

調查報告(格式) 

機關(學校)全銜  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行為人 ○○○ 性別 ○ 身份證字號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職  稱 ○○○ 工作內容 ○○○、○○○ 

行為人身分 

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師 

□公務人員 

□前述以外之教保相關人員 

現職單位服務年

資/服務總年資 
○年/○年 

啟動調查 

日    期 
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調查結束 

日    期 
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壹、案由： 

  

 

貳、調查期程說明：  

 

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 

 

參、雙方意見陳述 

建議：從檢舉至派出調查小組，簡要敘述即可 

重點：調查時間、地點、訪談對象、 

重要調查工作等 



一、機關(檢舉人等)陳述略以：  

     ○○縣政府於 111 年○月○日收到家長檢舉，檢舉內容概述如下： 

  (一)……。 

  (二)……。  

  (三)……。 

二、行為人陳述略以：  

  (一)……。 

  (二)……。 

  (三)……。 

肆、事實認定及理由： 

一、基於調查案由所涉及之事件類型 

□第一種類型：身心虐待、體罰、霸凌、性騷擾、不當管教、其他身心暴力或不當對待。 

□第二種類型：性侵害、傷害等構成犯罪之消極資格行為。 

□其他：其他違法事件或行為，例如教保條例第 12 條第 8款、第 9款之事件。 

 

二、事件類型所涉及之爭點及法規 

 (一)本案涉及之事實爭點：  

    1、 

    2、 

    3、 

 (二)本案涉及之法規： 

    1、 

    2、 

    3、 

   

三、經調查小組調查，認定行為人已成立○○及○○行為，且情節○○○○，理由如下： 

 (一)行為人是否經常罵甲生是○？是否成立○○行為？ 

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 (二)行為人是否經常○○學生○○？是否成立○○行為？ 

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 (三)行為人對甲生之○○、○○行為，情節是否重大？            

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 

四、雙方其他陳述，因所涉輕微，且不影響本案之結論，爰不一一再予以論述。 

 

注意：儘可能列點概要說明 

證人之證詞建議不要寫於此處 

更不要貼上「逐字稿」 

注意：情節是否重大需判斷

並寫出理由 

注意：法規條文內容需引出 

      不相關內容可用「……」 

此部分不寫亦可(非法規明定內容) 



 

五、綜上，…………… 

伍、結論與處理建議 

 

一、結論 

□（一）行為人之行為構成下列違法事件： 

 1.第一種類型：  

(1)□身心虐待、□體罰、□霸凌、□性騷擾、□不當管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身心暴力或不當對待 (可複選) 

(2)□情節重大、□非屬情節重大、□情節輕微  (須擇一) 

2.第二種類型： 

  (1)□性侵害   

  (2)□其他構成(           )犯罪之消極資格行為 

  3.其他： 

    (1)□相關法規或法律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體指出為何種法規） 

    (2)□情節重大、□非屬情節重大、□情節輕微  (須擇一)  

□（二）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違法事件。 

 

二、處理建議 

（一）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 

（三） 

 

附件清單： 

附件 1：  

附件 2：  

附件 3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調查小組委員：_______________ (簽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______________ (簽名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 (簽名)  

 
 
 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114   年   ○    月    ○    日 

 

重點：終止聘約、裁罰、安排接受課程 

依「教保教保相關人員違法對待幼兒事件罰鍰金額及終身或

一定期間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裁量基準附表」建議裁

罰金額 

建議：物件名稱及件(頁數)即可 


